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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周末連重陽節三天假期，亂港暴徒非但視法

律如無物、在新訂立的《禁蒙面法》生效後繼續公然蒙

面破壞，更對其聲稱感到不滿的市民、商舖濫用私刑。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嚴厲譴責，

暴徒大肆破壞的行動具針對性，她稱無論有何衝突、糾

紛，都不應私下非常殘忍地毆打、襲擊市民。她亦提到

，暴徒在路上非法設路障截查車輛，甚至查看車內人士

的身份證明文件，這些完全是極度違法的行為，令香港

進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她說： 「暴力已經去到沒有底線

、無法無天，特區政府會以最大的決心制止暴力。」

以更堅定措施處理暴亂
被問到《禁蒙面法》生效後暴力仍持續，是否意味

新法例無用？會否再引用《緊急法》推出更多措施止暴

制亂？林鄭回應說，每一項新政策或法例都需時見效，

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是很困難的決定，但

受到社會廣泛支持、認同，因為大家見到目前的暴力，

覺得亂夠了，政府必須採取更堅定的行動處理前所未見

的惡劣情況。她表明，政府會審時度勢為香港做應該做

的事，目前無計劃再引用《緊急法》訂立其他新規例。

林鄭又提到，得知近期連串暴亂衝擊中的被捕者中

，18歲以下佔近四成。而10月6日更有一成被捕者是15

歲以下。她強調，政府和全社會要教育未成年人不應參

與暴力衝擊、以身試法；學校、家長要共同遏止暴力，

若仍有人合理化暴力、為其撐腰，恐怕會令事情更難處

理。

反問外國會採什麼行動
至於港英時期末任港督彭定康聲稱訂立《禁蒙面法

》是 「瘋狂」 ，林鄭反駁說，外國政客要看清事情本質

，相信沒有外國政府會覺得香港現時發生的事是 「和平

合法示威」 或 「自由發表意見」 。她反問，若類似情況

在外國出現，外國政府會採取什麼行動？ 「我相信不會

比我們（香港）採取的行動輕微，可能還更嚴重。」 她強

調，香港是用合法方式、即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

法》，該法例在很多歐美國家都存在，包括德國、法國

、加拿大、美國等，符合國際標準，英國政府在2011

年應對暴動時亦曾採取較特殊的方法。她希望外國政客

以同理心評價在香港發生的事，不要惡意批評香港或以

「和平表達自由」 之名為暴力撐腰，否則是不負責任。

此外，暴徒破壞商舖、港鐵後聲稱 「只不過是死物

」 ，亂港派毛孟靜亦鼓吹這一歪理。林鄭駁斥說，暴徒

傷害的是廣大市民。至於立法會計劃於下周三復會，林

鄭希望，立法會屆時順利復會、處理大量積壓的工作，

包括涉及醫院擴建、道路興建等民生事務的一千億工務

工程項目、減稅、政府紓困措施等。她特別提醒，若本

年度會期無法完成這些項目，就要留待下屆立法會從頭

再來，並承諾政府會竭盡所能配合立法工作。

林鄭：政府會以最大決心制暴
批暴徒無法無天 駁斥亂港派歪論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法

會大樓在七月一日被大批暴徒瘋狂破壞，

經過三個多月的修復，地下大堂、一樓及

二樓大致修復完成，但大樓的外牆玻璃仍

然圍上白色木板。立法會主席兼行管會主

席梁君彥表示，修復費用約四千萬元，預

計下周三可以如期復會，到時會連續兩日

發出黃色警示，確保會議順利進行。

現時一樓議事廳已經回復舊貌，特區

區徽莊嚴地懸掛在主席台的頂部，而一眾

議員的桌面光潔如新，但區徽附近的木板

留下修理的痕跡。

原先掛在一樓立法會走廊的歷屆立法

會主席肖像，就未有重新掛上。

二樓方面，被塗鴉的立法會議員合照

，經已完成清潔並重新掛上。暴徒在立法

會各層的牆壁和支柱噴上的塗鴉，就不見

任何痕跡。

至於立法會地下大堂方面，原本設在

餐廳對出的仿主席座位、仿議員座位以及

區徽已經消失，紀念品店、餐廳昨日如常

開放。大樓外牆的玻璃被圍上白色木板，

預計明年二月才會完成修復。立法會地下

連接示威區的出入口仍然未開放。

立法會行管會昨日視察修復情況，立

法會主席兼行管會主席梁君彥表示，今次

修復約四千萬元，由立法會、建築署、機

電工程署分擔，部分費用由立法會墊支，

之後再由政府申請補充撥款。立法會與保

險公司正在商討賠償，但金額未定。

立會大樓完成修復 下周三復會

【大公報訊】26人涉嫌於星期日在灣仔參與暴動，案件昨在

西九龍法院提堂，其中14人被加控一項違反《禁蒙面法》控罪，

是該法例上周六生效後第二批檢控個案。當中，15人即佔逾半數

被告是學生，10人未成年，最年幼僅13歲，據悉其父是教師，多

名學生涉嫌管有腐液、煙霧波、打火槍等，一名15歲男生更涉嫌

擲汽油彈。案件押後至明年一月六日再訊，除了涉擲汽油彈的15

歲男生與六名留院缺席被告外，其餘19人獲署理總裁判官蘇惠德

批准保釋，皆不准離境，33歲女設計師則獲豁免下月底離境到日

本拍攝婚紗相。

19人獲准保釋禁離境
案中26名被告包括14男12女，年齡介乎13至33歲，包括15

名學生、1名社工、1名結他導師、1名升學公司顧問等。20名被

告昨先後由警方押解到法院應訊，當中4人於黃昏出院後，先被帶

往北角警署辦理採集指紋等手續才出庭，其餘6人留院。

所有被告同被控一項暴動罪，指他們於10月6日下午2時至6

時，在灣仔軒尼詩道，連同其他身份不詳者參與暴動；其中14人

另被控一項 「在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 ，分別涉嫌在軒

尼詩道現場使用耳掛式口罩、半臉防毒面具或布等用品。據了解

，有被告雖有戴面罩，但被捕時只掛在頸上，未被控告違反《禁

蒙面法》罪行。

最細13歲 父親是教師
控方反對四人保釋，包括指稱15歲林姓男生涉向警方擲汽油

彈，警方目擊過程，需上前將他按地制服拘捕。20歲學生梁耀文

涉攜有一支寫有 「超強通渠水」 字眼的腐蝕性液體，16歲余女、

16歲蘇男分別被搜到錫紙包裹的懷疑 「煙霧波」 ，蘇身上有打火

槍、噴漆及士巴拿。林的律師辯稱，擲汽油彈是另有其人。梁的

律師稱，梁只是幫做裝修的父親買通渠水。余的律師指 「煙霧波

」 未必屬 「爆炸品」 。13歲薛姓男生缺席聆訊，控方指他涉管有

「煙霧波」 ，但考慮年幼，不反對保釋。庭上透露，薛被捕時數

處受傷，其父是教師。

上周有另案裁判官批准缺席聆訊的中槍中五男生曾志健保釋

。本案六被告昨未能出院應訊，希望透過律師申請保釋。署理總

裁判官蘇惠德稱，只有諸如傳票等特定案件，才不硬性規定被告

出庭，質疑法庭無權處理有關申請。六人保釋申請不獲處理，暫

由警方看管。15歲林姓男生保釋被拒，他要求下周再申請保釋。

市民不能再沉默
暴徒亂港四

個月，曱甴肆虐

。打！砸！搶！

燒！全港18區無

一幸免，恐怖分

子無差別的暴力

行為，讓東方之

珠失去昔日光芒

，暗淡無光。

最新統計數字顯示，2019年第三

季度，香港消費者信心總指數只有

52.80，第三季度較上一季度暴跌

32.0%，處於有統計以來的最低水

平。

今年十一黃金周期間，經各陸路

口岸進入香港的內地旅客數字急跌約

五成。旅遊發展局數字顯示，八月訪

港旅客按年跌39.1%，預料今年全年

訪港旅客數字有機會下跌。香港汽車

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指出

，暴徒堵塞交通等行徑，讓的士司機

收入下跌三至五成。

暴亂期間，全港1/10銀行櫃員機

被毀，全港超過200間店舖、港鐵站

、議員辦事處被暴徒破壞。

所有熱愛香港的人、反對暴力恐

怖分子的人、希望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的人、希望下一代在祥和環境中成長

的人，請你們不要再沉默，遇到暴徒

搞破壞，請你們將手上的手機，變成

止暴制亂的武器，即時致電香港警察

反暴力熱線，將暴徒犯案的圖片、影

片罪證，提供給警察，不讓暴徒攬炒

計謀得逞。

透視鏡
蔡樹文

止暴制亂

《禁蒙面法》10月5日生效，暴徒瘋狂反撲，暴力升級與恐怖襲擊無
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狠批暴徒無法無天無底線，強調政府會以最大決心
制暴，又駁斥了亂港派種種歪論，她指現時在香港發生的事已非 「和平合
法示威」 或 「自由發表意見」 ，並反問若類似情況在外國出現，外國政府
會採取什麼行動？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26人被控一項暴動罪及其他控罪
案情指，26人於今年10月6日在灣仔軒尼詩道一帶，連同

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

姓名

薛XX

林XX

吳XX

岑XX

余XX

曾XX

蘇XX

林永聰

李安翹

高家慧

何高僑

蘇雅賢

梁耀文

李苑瑩

謝兆雄

謝芷盈

陳樂燊

周貝家

張鳳嬌

梁偉楓

梁思婷

仇銘芝

黃為翰

蘇朗豪

黎樂恆

陳振羚

年齡

13歲

15歲

16歲

16歲

16歲

16歲

16歲

17歲

17歲

17歲

18歲

20歲

20歲

21歲

22歲

22歲

25歲

33歲

27歲

26歲

26歲

27歲

31歲

28歲

29歲

31歲

職業

中二學生

中四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理工大學一年級

學生（酒店管理）

浸會大學持續教

育學院二年級學

生（幼兒教育）

城市大學

三年級學生

理工大學四年級

學生（設計）

學生

升學公司顧問

結他導師兼

音樂監製

平面設計師

社工

文員

文員

銀行文員

拍賣行

行政文員

化妝品銷售員

地盤工

廚師

其他控罪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耳掛式口罩。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口罩。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塊布。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半臉防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塊布及一個半臉防

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口罩。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半臉防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口罩。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塊布及一個半臉防

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半臉防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半臉防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半臉防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半臉防毒面具。

另被控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一個半臉防毒面具。

26人涉暴動 其中14人加控違《禁蒙》罪

▲蒙面暴徒持鐵枝瘋狂攻擊警員
▶眾多暴徒較早前大肆破壞港鐵站設施

▲近期多區出現暴亂，警方加緊執法，拘捕暴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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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蒙面

林鄭月娥駁斥歪理
彭定康謬論：訂立《禁蒙面法》絕對是 「瘋狂」，希

望英美更積極發聲。

林鄭月娥駁斥：外國政客要看清事情本質、客觀看待

事實，相信沒有外國政府會覺得香港現時發生的事是

「和平合法示威」 或 「自由發表意見」 。如果類似情

況在外國出現，外國政府會採取什麼行動？我相信不

會比我們（香港）採取的行動輕微，可能還更嚴重。

毛孟靜謬論： 「示威者」破壞的只不過是「死物」。

林鄭月娥駁斥：暴徒傷害的是廣大市民，除了港

鐵癱瘓導致出行交通不便影響日常生活，四個

月的混亂已令零售、餐飲、旅遊和酒店業首當其

衝、大受打擊，預料香港今年第三季經濟數字

肯定很差。政府盡力撐企業、保就業之餘，

亦需各界共同努力、支持抗暴。

▲林鄭月娥嚴厲譴責暴徒無法無天無底線，她強調政府會以最大決心制暴


